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動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 

 

96年10 月02 日 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教職員工參與決策與管理機制，激發

工作意願，落實決策執行，鼓勵同仁勇於建言，樂於研究發展，以提升服務效能，並

塑造主動、積極、和諧、創新而富有生產力之組織文化，特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建立

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第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職員工參與及建議範圍如下： 

（一）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創新、改進事項。 

（二） 本校年度工作計畫及上級或本校法令規章之革新、改進事項。 

（三）本校組織及行政管理之改進，足以提高行政效能之事項。 

（四）本校業務推動方法及執行技術之研究發展，足以提升本校生產力之事項。 

（五）與工作環境及工作生活品質有關之事項。 

（六）其他對推行本校行政革新，確有裨益之事項。 

三、為落實教職員工積極參與及提供建議，其具體實施方式如下： 

（一） 參與部分： 

1.舉辦單位業務會報 

除定期之校級會報（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外，各單位透過單位主管召集所屬人員

定期召開單位會議，以宣達上級政策及業務指示，共同研討本校及本單位施政及業

務之方針、計劃及理念，提出業務興革意見，報告主管業務辦理情形，交換工作心

得及須與其他單位協調配合之事項，使各單位教職員工均能參與決策與管理，暢通

溝通管道。 

2.推動「業務改進小組」活動 

各單位就主管業務項目應革新研討者，得由單位組成「業務改進小組」，每組以三

至七人為原則，運用腦力激盪討論等方式活動，進行研討革新改進方法，並將研討

活動內容詳實記錄，填具「行政業務改進建議表」（如附表一），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如經採行，於年終得辦理敘獎。 

     3.辦理教職員工溝通座談會 
      溝通座談會區分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教學單位由科（通是教育中心）為單位，行政單

位則分處、室、中心分別辦理。座談會業務由秘書室承辦，校長主持，座談會不定期

舉行，由各單位輪流辦理。會談內容包括對主辦業務、組織氣候及各項制度等應興革

事項。亦得隨時因業務需要，舉辦全校性或幾個單位共同辦理之溝通座談會。建議者

得提出具體革新改進建議書，經採納執行有具體成效者，年終得辦理敘獎。 
     4.實施目標管理 
      各行政單位應擬訂年度工作計畫，由各業務主辦人員就其主辦業務擬訂年度計畫目標

初稿，經單位同仁共同研商彙整後陳請校長核定，提校務會議，並據以執行。個人及

單位年終成績考核，則依據目標達成程度予以評定。 

     5.實施走動式管理 
      由校長、副校長或各單位主管隨時與業務相關單位或同仁，面對面溝通協調，除適時

給予鼓勵外，同時能當面解決問題，提高行政效能。 

     6.舉辦教職員知能研討（習）會 
（1） 行政主管知能研討（習）會由人事室或有關單位承辦，校長主持，每年至少



辦理一次，除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外，會議內容得包括全年業務檢討、各

項制度研討及應興革事項之建議等，以提高學校行政效能。 

（2） 教職員知能研討（習）會，各有關單位每學年不定期辦理電腦訓練、行政知

能訓練或邀請專家學者來校專題演講，以充實同仁行政知能。 

     7.推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由本校有關單位規劃設計各種學習課程，並將課程登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鼓勵同仁上網報名參加學習，滿足汲取新知之慾望，本校職員每年並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達成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含數位學習時數）。 

     8.鼓勵教職員參加研究發展作品發表 
      為激發教職員工作潛能，提升自我訓練，鼓勵同仁對其承辦業務積極研究發展，並將

成果發表於相關領域或參加上級主管單位之各項徵文比賽。 

     9.成立督導評鑑小組 
      各單位對承辦業務，應實施品質管制，如涉及多單位以上業務必須評比時，應成立評

鑑小組實施考核。 

（二） 建議部分： 

1.設置意見箱 

 本校教職員均得對應興革事項提出革新改進建議書投入意見箱（位於人事室與校長

室中間），所提建議須創新、具體詳細、有建設性及有效益，請具名提出，以利辦理

敘獎。 

2.革新提案 

（1） 教職員得從事個人或集體研究，具名提出創新或改進之具體建議及措施提案，

提案內容須具體詳細、有建設性及效益性。經由參與及建議制度提出之革新改

進措施建議案，行政會議應定期評審，其評審結果經校長核定後，應以「行政

業務改進建議提案回復單」（如附表二）通知原建議或革新提案者。 

（2） 經評審入選之建議，可全部或部分採行者，應即送請相關單位擬定執行方案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如嗣因情勢變更礙難實施者，得簽陳核定免予實施，並通

知原建議者。建議案如須再向本校以外機關建議者，則依程序送請主辦單位擬

辦，俟有關機關採行後再予敘獎。 

（3） 獎勵方式以其成效，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本校教職員工獎勵原則予以記功或嘉

獎之獎勵，必要時亦得於相關經費項下以獎金或獎品或獎狀等方式予以獎勵。 

四、本校及各單位不得因參與及建議者對學校措施之批評而予以懲處。 

五、建議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敘獎，並敘明理由通知該建議者： 

（一） 經本校他人建議業經採行者。 

（二） 同內容之建議，已先由本校其他同仁提出並受理在案者。 

（三） 業經本校相關單位研究擬議改進有案者。 

（四） 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者。 

（五） 屬純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者。 

（六） 純屬原則性建議未提出具體改進措施者。 

六、革新提案除隨時提出建議外，人事室於每年一月份舉行全校性評比，由各教職員個人或

集體就上年度各項措施提出革新建議，經評比後擇優敘獎，其建議具體可行者，得報請

參加上級之評比。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編號：（              ） 

國立臺南護理專學校（行政、電腦資訊、財經、科技）業務改進建議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時間                   年         月         日 

建議或提案項目 現狀檢討及問題分析 具體改進意見 

   

效益 說明 備註 

   

會主辦業務單位 

研  處  意  見 

 

評審小組評審意見  

獎勵擬議 評審小組簽名 日期 

   

附表二 

國立臺南護理專學校（行政、電腦資訊、財經、科技）業務改進建議提案回復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建議或提案項目編號  

評審結果 理由 

一、採  行：□全部採行。 

□依下列理由部分採行。  

□依下列理由修正後採行。 

 

二、保  留：□依下列理由全部保留供參考。 

□依下列理由部分保留供參考。 

 

三、不採行：□依下列理由全部不採行。 

           □依下列理由部分不採行。 

 

 

獎        勵  

備        註  

 

 

 


